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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1 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正高级职称评审 

教科研成果鉴定的通知 
 

 

各区教育局人事科（教育人才交流中心）： 

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

于做好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评聘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教委人〔2019〕

56 号）文件精神，本院拟开展 2021年度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正高

级职称评审教科研成果鉴定工作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受理范围 

1. 受理范围依照市教委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。 

2．受理学科：语文、政治、德育一、德育二、教育管理、

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英语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体育、音乐、美

术、劳动技术教育、校外教育、计算机、教育和心理、幼教、跨

学科教育、特殊教育。 

二、鉴定材料报送要求 

（一）教科研成果送审类型 

申报人所提交的代表成果必须是任高级教师职务以后取得

的教育教学研究成果，且须符合沪教委人〔2019〕56 号文件中

的一款： 

1.省部级以上教育教学成果奖（排名前 3 位）。 

2.省部级以上课题研究或重大教育改革实践项目（排名前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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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）。 

3.在教育思想、教育管理、课程改革或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

创造性成果，以第一作者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，或发表于国内外

重要学术刊物，经市教师发展专业工程领导小组认定，或被吸收

编入教材、教学参考书、配套练习等，经审查通过后公开出版并

在一定范围的学校正式使用，获同行广泛认可。 

其中，转岗评审人员送审成果需是在中小学教师岗位上所取

得的教科研成果。 

（二）教科研成果鉴定采用代表作送审制，每位申报人送审

的代表成果必须符合“（一）教科研成果送审类型”，限送一篇

（项）。 

（三）申报教师所提交的教科研成果须与所任教学科（岗位）

和申报学科相一致。教科研成果鉴定结果有效期为三年（含当

年）。 

（四）教科研成果鉴定采用双向盲审的形式，因此，送审鉴

定的成果中不能出现申报教师相关的个人信息，如本区、姓名、

工作单位等明确指向个人信息的内容，并将教科研成果相关证明

上传至申报系统。 

（五）为了强化申报人的自律意识，营造诚实守信的评审环

境，本次送审鉴定的教科研成果申报人须签订《申报人承诺书》。 

三、申报工作流程 

本年度申报中小学教师正高级职称评审教科研成果鉴定工



3 
 

作将实行 网上申报、审核和评审 的形式，请申报教师仔细阅读

平台操作手册。教师个人不需要再提交相关纸质材料。 

四、日程安排 

1. 5 月 14 日-6月 10 日，教师线上申报。 

2. 6 月 11 日前，各区将审核通过的教科研成果在评审平台

中提交，并将加盖区职改办公章的《教科研成果汇总表》一份（纸

质版）送往本院。 

3. 8 月上旬，反馈鉴定结果。 

 

 

上海市教育评估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3日 


